










项目类型

项目建设期

拟发行债券金额

债券发行计划

上海协力(合肥)律师事务所

项目总投资

项目建设内容

本项目总投资为92875.29万元。其中，资本金为43875.29万元，

项目名称

项目单位

法律意见书

项目地点

肥东火车站综合枢纽工程

交通基础设施—综合交通枢纽

92875.29万元

肥东县站南路以北，四顶山路以西，西邻城南新村

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进站匝道桥长1.5km,宽15m,单向4 

车道；枢纽广场占地面积约37700 m2,地面布置站前广场、

出租车场及公交车首末站等，地下两层设置停车场、换乘

厅及配套服务等；站房总建设规模3.16万m2,其中：站

房建筑面积1.5万m2,架空层0.65万m2、架空平台0.67 

万m2、架空平台连接雨棚及0.20万m2,站房入口雨棚0.14 

万平方米。

工期为34个月，项目2024年2月已开工，预计2026年

12月竣工验收，2027年1月投入使用。

49000.00万元

按照拟定的资金筹措方案，计划分三年发行，2024年5 

月已发行16800.00万元，发债利率为2.62%,发债年限

20年；2025年本批次计划发行4000.00万元，资金用于工程

建设，发债利率按3.60%计算，发债年限20年；2025年

后续计划发行16000.00万元，发债利率按3.60%计算，发

债年限20年；2026年计划发行12200.00万元，发债利率

按3.60%计算，发债年限20年。

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项目已取得如

下手续文件：

2、2023年9月22日，项目取得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

见书》(用字第340122202300014号),明确项目建设符合国土空间

用途管制要求。

47.24%),符合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

知》(国发〔2019〕26号)要求。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符合《关于

印发<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(财库〔2015)

83号)的规定。

(二)申请项目取得的各项手续文件

1、2023年9月21日，肥东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《关于同

意肥东火车站综合枢纽工程立项的批复》(发改投〔2023〕443号),

原则同意项目立项，项目选址为肥东县站南路以北。

3、环评文件：2023年9月25日，合肥市肥东县生态环境分局

下发《关于肥东火车站综合枢纽工程无需办理环评审批的复函》,复

函明确项目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。

法律意见书上海协力(合肥)律师事务所

占项目总投资的47.24%,计划发行债券49000.00万元，占项目总投

资的52.76%。2025年本批次计划发行4000.00万元，发债利率按3.60%

计算，发债年限20年。(实际利率以最终发行成功的利率为准)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资本金43875.29万元(约占总投资的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